附件2
赤峰市加强和改进城市停车管理工作任务和责任清单

	序号
	工 作 任 务
	工作时限
	监督指导单位
	责任单位
	备    注

	1
	按照“应施划尽施划”的要求科学合理编制施划方案，全面施划机动车、非机动车停车位。排查已建停车设施（场），对设置不规范的进行整改，对设施破损陈旧的维护更新。
	《实施意见》印发至2022年
6月
	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
市公安局
	各旗县区人民政府组织城市管理、公安交管等相关部门具体落实。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
公安局联合印发停车位施划
规则。

	2
	实施借道错时停车，施划借道错时停车位。
	《实施意见》印发至2022年 6月
	市公安局
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
	各旗县区人民政府组织公安交管、城市管理等相关部门具体落实。
	公安交管部门应对超时停车及时治理和处罚。

	3
	实施错时共享停车，机关企事业单位停车场率先错时开放停车场，同步实施智能化改造。
	《实施意见》印发至2022年 6月
	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
	各旗县区人民政府
组织城市管理等相关部门具体落实。
	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落实本单位内部停车场错时开
放事宜，并按属地城市管理部门要求同步做好智能化改造。

	4
	商业设施、写字楼、体育场馆等场所停车设施（场）未对外开放的，空闲时段向社会开放。
	《实施意见》印发至2022年 6月
	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
	各旗县区人民政府组织城市管理等相关部门具体落实。
	

	5
	探索以政府补贴等方式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物业企业以合理价格出租待售车库和车位。
	《实施意见》印发至引导养成租赁居住小区地下车位或车库停放车辆习惯。
	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
市市场监管局
	各旗县区人民政府组织城管、住建部门制定相应补贴政策标准，市场监管部门做好收费价格监督工作。
	公共界面停车收费、违停治理等停车管控措施同步跟进到位。

	6
	具备条件的公共停车设施（场）实施智能立体化改造升级。
	长期坚持
	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
市市场监管局
	各旗县区人民政府组织城市管理等相关部
门具体落实。
	各地区每年制定改造计划，并按计划实施。

	7
	优化居住小区、医院、学校等重点区域内部及周边道路交通组织，实施上学放学错时调峰。
	《实施意见》印发至2022年
6月
	市公安局
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
	各旗县区人民政府
组织公安交管、住建、城管、卫健、教育等相关部门具体落实。
	

	8
	推进城外大型汽车驿站建设
	长期坚持
	市公安局
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
	各旗县区人民政府
组织公安、住建等相关
部门具体落实。
	中心城区由市城建集团负责落实。

	9
	编制城市停车专项规划，
纳入《赤峰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实施意见》印发至2022年
12月
	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
市自然资源局
	各旗县区人民政府
组织城市管理、自然资源等相关部门具体落实。
	中心城市停车专项规划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落实。

	10
	停车位配建及车位配送制度建设（中心城市率先实行新建住宅小区停车位配送制度，新建住宅小区停车位按照每户1:1.5以上比例配建并实行1:1优先配送，上述配建指标纳入规划设计条件和土地出让合同）。
	《实施意见》印发后同步实施。
	市自然资源局
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
	各旗县区人民政府
组织自然资源、住建、城管等相关部门具体落实。
	中心城市（不含喀旗和美园区）停车位配建指标由市自然资源局负责纳入规划设计条件和土地出让合同，喀旗和美园区配建指标应按照中心城市标准要求执行；中心城区停车位配送制度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落实，元宝山区停车位配送制度由区住建局负责落实，喀旗和美园区停车位配送制度由旗住建局负责落实。
其他旗县根据停车位配建标准，结合本地区实际确定停车位配建比例，并适时推出配送制度。

	11
	新建其他建筑按照就高比例同步配建停车位，并制定具体
标准或纳入专项规划。
	《实施意见》印发后实施。
	市自然资源局
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
	各旗县区人民政府
组织自然资源、住建等
相关部门具体落实。
	配建标准由自然资源部门负责(中心城市由市自然资源部门负责制定统一标准)；纳入专项规划由住建部门负责(中心城市由市住建局负责按照统一标准纳入专项规划，旗县由属地城市管理部门负责纳入专项规划)。

	12
	全天候依法查处违法停车，
重点区域增派警力强化管控。
	长期坚持
	市公安局
	各旗县区人民政府
组织公安交管部门具体落实。
	中心城区由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负责。

	13
	依法查处各类私占公共空间，
影响车辆停放问题。
	长期坚持
	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
市公安局
	各旗县区人民政府组织城市管理、公安交管等相关部门具体负责。
	

	14
	规范设立停车引导标识和停车场、停车位指示标识等相关标志标识。
	长期坚持
	市公安局
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
	各旗县区人民政府
组织公安交管、城市管理等相关部门及停车设施（场）管理单位具体落实。
	新建停车设施标志标识同步设置。

	15
	推进智能化管理，依托“玉龙出行”智能停车管理平台，率先整合中心城市停车管理数据，推出“玉龙出行”微信小程序,
提高停车管理信息化水平。
	《实施意见》印发至2022年
6月
	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
	各旗县区人民政府组织城市管理等相关部门负责具体落实。
	“玉龙出行”
智能平台和微信小程序建设由市住建局负责，各旗县区具体落实与“玉龙出行”智能停车管理平台数据对接共享和相关改造。

	16
	建立执法协作机制，推进信息共享。
	长期坚持
	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
市公安局
	各旗县区人民政府
组织公安交管、城市管理等相关部门具体落实。
	

	17
	实行通报制度，对连续多次违停行为通报并公示，条件具备适时推进交通出行领域信用信息库建设。
	长期坚持
	市公安局
	各旗县区人民政府
组织公安交管等相关部门具体落实。
	




	18
	制定停车收费标准
	《实施意见》印发至2022年
12月
	市发展改革委
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
	各旗县区人民政府
组织发改、城市管理等相关部门具体落实。
	中心城区由市发改委按差异化要求统一同一类别停车位收费标准，市住建局配合。

	19
	制定和完善停车设施（场）
用地和规划政策，推进停车设施建设。
	《实施意见》印发至2022年
6月
	市自然资源局
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
市人防办
	各旗县区人民政府
组织自然资源、住建、城市管理、人防等相关部门具体落实。
	中心城市由市
自然资源局负责落实。

	20
	停车设施（场）建设运营监管
	长期坚持
	市发展改革委
市自然资源局
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
市公安局
市市场监管局
	各旗县区人民政府
组织发改、自然资源、住建、城市管理、公安交
管、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具体落实。
	严格按照《关于加强和改进赤峰市城市停车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执行。

	21
	制定停车设施（场）不动产登
记细则等相关地方性标准。
	《实施意见》印发至2022年
6月
	市自然资源局
	各旗县区人民政府
组织自然资源等相关部门具体落实。
	中心城区由市自然资源局负责落实。

	22
	加强停车宣传引导，营造良
好社会氛围。
	长期坚持
	市委宣传部
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
市公安局
	各旗县区人民政府
组织宣传、城市管理、公安交管等相关部门具体落实。
	

	23
	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和慢行交通
	长期坚持
	市交通运输局
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
	各旗县区人民政府
组织交通、城管、住建等相关部门具体落实。
	中心城区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工作由市交通运输局负责；中心城区公共自行车（助力自行车）慢行交通出行项目由市住建局负责，中心城区慢行道路交通设施建设由属地住建局、城管局按照职责具体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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